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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40年
特邀主持人 孔祥智

[主持人语] 40年前,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签下了把土地承包到户的协议,开

启了中国农村改革以及后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。40年来,中国农业农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:以

《农业法》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为主的农业法律体系基本健全,依法兴农有了可靠保障;以

“四大补贴”为核心的农业补贴体系基本建立,今后的工作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、补充和完善;以 “新农合”
“新农保”为骨架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,并在政策上实现了城乡接续和统筹;以 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为

统领的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完善,村民自治以及在此基础上 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稳步

推进。2017年10月,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,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

了基础。40年来,中国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积累了一系列实践经验。认真总结中国农业

农村改革发展40年来的经验,归纳具有中国原产地标签的发展理论,是我们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最好纪念。为

此,本专题邀请三位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资深专家,分别从不同角度对40年的改革历程进行了回顾,并提出了未

来发展的方向。
马晓河、刘振中、钟钰的 《农村改革40年: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事件》一文,从五大方面总结了改

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巨大变化。一是土地制度改革,从制度根子上解决了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问

题,使农民获得了身份自由,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;二是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,坚持

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保护农民利益,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提高,为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打下了基础;三是乡镇企

业的快速发展,改变了农民和农村面貌,推进了工业化战略转型;四是农村税费改革催生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,
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公共卫生、文化、基础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;
五是精准扶贫脱贫为建立橄榄型社会新格局积累了条件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就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,加强城

乡公共服务均等化,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,着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孔祥智的 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:基于权益视角》一文认为,传统农业制度形成的最初动因

就是政府要控制农业的净收益,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,这一制度的净收益已经等于甚至小于零,制度变迁迫在

眉睫。40年来,改革人民公社体制,农民获得了资源配置主体权益,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,加上乡镇企业

大发展,使农民获得了创业的权利;改革统购派购制度,农民获得了市场主体权益,随着 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的

实施,农民获得了组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权益,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;改革户籍管理制度,农民获得了

自由迁徙权益,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正在形成。今后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仍然在于保障农民权益,
包括财产权益、自主经营权益、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等。

唐忠的 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》一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,
回顾了40年来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化,认为40年来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,是在保持集体所有制不变的

前提下,寻找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,核心是探索组成集体的成员之间持有土地权

利的方式,从而更好地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。对于农业经营制度变迁中几个富有争议的问题,文章提出了农村土

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在于成员权逻辑与财产权逻辑的平衡、“三权分置”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所有者权利的细分与

分享、放活经营权不等于经营权物权化等观点,并对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对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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